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董事会公告的《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有权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为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19年 4 月 3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根据核查现场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签名及授权委托

书，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公司股份 7546 万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均为 2019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

师列席本次会议。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与会股东逐项审议了： 

（1）《关于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6）《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案的议案》； 

（7）《关于预计公司 2019 年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核查，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均为公司会议通知所列明的议案，无临

时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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